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畢業學業表現優等獎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受奬人數：於每年四月由

註冊組依各系、班、組、

學位學程大四畢業班於

該學年度下學期報校庫

資料在校生人數百分之

五比例(四捨五入方式)核

算，由註冊組通知各系、

班、組、學位學程可受奬

人數。 

二、受奬人數：依各系、班、

組、學位學程大四畢業班

於該學年度下學期報校

庫資料在校生人數百分

之五比例(四捨五入方式)

核算，由註冊組通知各

系、班、組、學位學程可

受奬人數。該學年度上學

期或前一學年度下學期

有提前畢業者，若符合第

三點受奬資格時，以增額

方式處理。 

1.新增本奬作業時間。 

2.因提前畢業已無成績優異

限制，為縮小提前畢業者

獲奬的成績與大四畢業班

獲奬的成績落差太大，刪

除提前畢業外加獲奬名額

的規定，回歸到與各畢業

班學生一起評比。 

三、在受奬人數額度內，依下

列方式進行評比與推薦： 

(一)大四畢業班學生，其學

業成績累計至大四上

學期，達等級制成績累

計平均 GPA3.4(含)以

上及符合各系、班、組、

學位學程自訂標準。 

(二)提前畢業者： 

1.已於當學年度上學期

畢業者，其學業成績以

等級制畢業成績與當

學年度大四畢業班學

生一起評比。 

2.預計於當學年度下學

期提前畢業，且已於當

學年度三月底前完成

提前畢業申請者，其等

級制學業成績累計至

當學年度上學期，與當

學年度大四畢業班學

生一起評比。 

三、受奬資格，需符合下列各

款之一： 

(一)大四畢業班累計至大

四上學期學業成績，達

等級制成績累計平均

GPA3.4(含 )以上及符

合各系、班、組、學位

學程自訂學業表現優

等標準者。 

(二)已於大四上學期或大

三下學期提前畢業者，

達等級制成績畢業成

績 GPA3.4(含)以上及

符合各系、班、組、學

位學程自訂學業表現

優等標準者。 

(三)因特殊狀況，經各系、

班、組、學位學程相關

會議通過者。 

1.敘明在額度內評比推薦。 

2.酌修文字，讓法條更明確。 

3.新增提前畢業者評比方式。  

4.新增超額時處理方式。 



(三)因特殊狀況，得經各

系、班、組、學位學程

相關會議通過，不受等

級 制 成 績 需

GPA3.4(含)以上之限

制。 

超額時，各系、班、組、學

位學程應自訂超額比序篩

選的標準，於額度內進行

推薦。 

六、獲獎者完成畢業離校手

續後，於學生歷年成績

表上加註「榮譽畢業」

Graduated with 

Distinction 字樣；已於

當學年度上學期提前畢

業且獲本奬者，於獲奬

名單公告後加註。獲奬

者若因故未畢業，歷年

成績表不加註，但已頒

發之奬狀及畢業榮譽領

巾不收回。 

已獲得本奬項之學生不

得重複獲本奬。 

六、獲獎者將於學生成績單

上加註「榮譽畢業」

Graduated with 

Distinction 字樣。 

1.新增歷年成績表加註的時

間點及相關規定。 

2.為避免大三提前一學年畢

業的申請者，若因故沒有如

期提前畢業，後來於大四上

或大四下畢業，將可能造成

重複獲奬的問題，故新增排

除規定，以免爭議。 

 

 


